華東臺商子女學校高中部適性班進退班辦法(1050428)
第1條 為增強學生學習信心，發揮學生潛能，提高班級教學效果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第2條 本校成立高中入學委員會，審查進退高中部適性班學生之資格條件。
第3條 高中入學審查委員會成員為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主任、註冊組長、高中部導師代表若干人組成，校長為召集人。
第4條 高中部依學生程度編班，於高一上學期、高一下學期、高二上學期，每學期成績結束成績結算完畢後，依成績於次一學期得有進退調整班級。
第5條 成績計算方式為三次定期考試加權平均計算。適性班學生成績名列其他班級總人數百分之五十之後，則經輔導後編入其他班級，學生及家長不得選擇。 
第6條 依第五條計算之成績名列該年段適性班前百分之七十五之學生，得於下學期編入該年段適性班，但學生及家長得選擇進入適性班或留在原班級。
第7條 各年段適性班名額以四十二人為原則，有缺額時，以本校可進班者優先考量。

第8條 本地表現優異之轉入生，若原就讀重點高中或中考成績達錄取重點高中標準者，原則編入適性班。若人數超過額度時，經本校入學委員會通過後，得超額錄取。

第9條 本辦法  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